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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提复〔2021〕115 号 

 

 

对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

第 0077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致公党上海市委： 

你们提出的“关于增强上海技术市场交易活力的建议”的提案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技术市场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，是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和国家

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上海技术市场从无到有，

功能逐步完善，制度环境不断优化，对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、

促进科技和经济融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面对全球创新发展的新

态势和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新要求，本市技术市场发展政策不断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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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、技术市场环境持续优化。提案从技术市场建设、技术合同认定

登记、技术转移服务体系等方面对问题进行了分析，并提出了专项

行动、财政投入、多级宣传等建议，对下阶段本市增强技术市场活

力，推动技术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。 

一、关于“制定专项行动计划”的建议 

一年来，上海高度重视技术市场发展。2021 年 3 月，市委市

政府印发《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更好服

务新发展格局的实施意见》，将“完善技术要素转化增值配置方式”

作为首个市场要素提出，实施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、完善

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、建立技术要素市场体系等六项任务。近

期，本市将发布《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

（2021-2023）》，行动方案明确“一个核心”，建设高标准技术市场

体系、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到 2023 年，本市科技成果转化活跃度、

技术转移能力明显提升，统一开放、功能完善、体制健全、平等

高效的技术市场体系基本建成，围绕技术市场要素痛点和难点，

从四个方面加快推进。从成果需求侧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，着力

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，尤其是

推动国企体制机制改革等。从成果供给侧，提升高校院所和医疗

机构成果转化运用能力，包括建立成果全周期管理制度，加强技

术转移运营机构建设等。从成果转化服务侧，提升技术转移服务

能力，聚焦增强转化载体支撑能力，大力发展市场化、专业化技

术转移机构，大力培育技术转移人才等。从技术市场生态方面，

提升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力，重点从夯实交易场所功能，增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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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资本支撑，完善国际技术转移网络，完善技术合同登记政策

等方面推进，并鼓励各区出台配套技术市场发展的政策。另外，

也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考核放入 2021 年各区考核中。 

二、关于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”的建议 

提案建议提出的关于“扩大现有优惠政策的使用范围”，由于税

收政策制定权在中央，地方无权自行制定，因此市税务局将持续

关注并加强调研，适时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。如，根据《财政部 

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16〕36 号）附件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》）规

定：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、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

术服务免征增值税。《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

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1〕111 号）规

定：适应免征增值税规定的应税服务，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
在地方事权允许范围内，市科委积极推动技术合同认定登记

与其他科技类政策的协同性。如，2019 年本市出台的“科改 25 条”

提出“奖酬金”政策，科研事业单位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和技术服

务合同可按有关文件规定提取奖酬金，奖酬支出不纳入事业单位

绩效工资总量。在政策协同方面，2020 年 10 月，市科委会同相

关委办局印发的《关于做好 2020 年度上海市技术合同认定和登

记工作的通知》，加强了技术合同登记与本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

体系建设、高企认定等政策的衔接。在新一轮行动方案中，还将

加大对社会化登记服务机构的激励力度。 

三、关于“完善技术转移体系”的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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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大力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。市教委持续支持 12 家市属

高校技术转移中心专业化建设；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同济

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、上海大学、上海理工大学等 6 所高校被教

育部认定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；市科委通过

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、科技创新券等政策工具，大力培育技术

转移机构。其中，16 所高校院所开展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示范，

力争在成果披露制度、收益分配机制、职称晋升等方面取得突破，

修订或新增各类成果转化制度性文本 73 项。支持盛知华、容智、

云孵、迈科技、绿丞、必利等一批市场化、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。

2020 年本市开展技术转移服务的市场化机构 143 家，与 2017 年

相比增长 79%；促成技术交易 3035 项，增长 155%；促成技术交

易额 41.03 亿元，增长 214%。 

2.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功能型平台。为了弥补技术要素资源间

的信息不对称、民营技术转移机构在获取技术要素资源等方面的

信任度不高等问题，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作为市级科技成果转

化功能型平台，积极发挥桥梁作用。在汇聚各类技术要素资源方

面，东部中心汇集国内外 4.6 万项科技成果、科技服务机构超过

200 家，布局 23 家国内分中心、海外分中心 11 个、海外合作机

构超过 80 家，流转海外技术超过 200 个，通过创新挑战赛、全

球技术转移大会、渠道共建等方式，结合技术转移机构擅长的领

域，为其导入企业需求和技术转移服务需求，2020 年联合各类机

构促成技术交易超过 15 亿元。在提升技术转移行业能力方面，

根据技术转移服务的薄弱环节，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牵头，联



— 5 —   

合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共同制定《技术转移竞争情报分析服务规

范》（ DB31/T1283—2021 ）和《技术转移技术评价规范》

（DB31/T1284—2021）两项上海市地方标准。围绕人才培养，依

托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，结合技术转移人才特点、技术转

移规律，以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培训大纲为基础，编

著专业化系列教程；依托同济大学等高校，联合培养技术转移方

向硕士研究生；强化继续教育中技术转移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职业

素养的提升，完善职业技术经理人（经纪人）梯度化培训课程体

系，构建学员社群，向技术转移机构推送项目、资本、需求等业

务资源，为学员提供实战场景。 

3.加快建设技术交易场所。上海技术交易所于 2019 年 12 月

31 日获得国家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联席会议（设在中国证监

会）资质备案，根据本市交易场所办法等相关规定，2020 年 10

月 12 日上海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注册设立，10 月 28 日开市。上

海技术交易所的核心功能是建立公平公开的技术交易场所，在保

障公信力和流动性的前提下，构建了服务体系、交易体系和保障

体系三大体系支撑交易所稳定高效运营，构建“数字型”技术交易

所。目前已形成了包括交易品种、交易方式等 16 项服务指南，

挂牌、非公开协议、成果公示、技术拍卖等 20 余项交易流程。

自开市以来，实现 2 家国家级成果平台、14 家高校院所和 1 家医

疗机构、23 家企业、16 家服务机构与 12 家银行投资机构进场。

意向进场科技成果 5000 余项，意向交易金额超 15 亿；1400 余项

科技成果挂牌，完成超过 8 亿元的交易鉴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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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“增加财政资金投入”的建议 

新一轮行动方案将多措并举，加强对技术市场建设的资金保

障。从市级层面，市科委将会同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研究制订加

强技术市场建设的管理办法，通过后补贴、奖励等方式优化财政

资金支持方式、加大支持力度。另一方面，鼓励本市各区出台促

进本区技术市场发展的配套政策。 

五、关于“探索宣传新模式”的建议 

目前，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市技术合同认定登

记管理工作，近几年，通过简政放权、流程再造、联动协同等方

式，实现技术合同登记“一网通办”、“不见面”审批、实际办理时限

缩短至 4-5 个工作日。同时优化登记服务，增强登记便利性，例

如通过网站、微信工作群、科技 114 服务平台、热线电话等形式，

开展主动服务；加大政策宣传，2020 年开展线上线下政策宣讲培

训 35 场次，共计约 4500 人次参加；发放《上海市技术合同认定

登记指南》26000 份；完善诉求处理机制，受理有关技术合同认

定登记咨询工单 936 个，电话应答率、工单办结率和服务满意度

达 100%；结合技术合同登记新流程、新方式、新时限等修订了

“FAQ”知识库，方便平台一线坐席人员依据新标准准确答复公众

提出的问题。 

另外，新一轮行动方案将在优化技术合同登记制度、健全技

术合同登记服务网络方面不断改革和优化，包括推进技术合同认

定登记审批权下放，探索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告知承诺制，健全技

术合同登记服务网络等方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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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市场体系建设是一项多要素、复杂的系统工程，需要持

续发力和不断优化。下阶段，本市将以《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

移转化行动方案（2021-2023）》为行动指引，健全技术转移生态、

推动技术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。 

感谢你们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1 年 5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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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政协提案办。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26 日印发   


